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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委託專業服

務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意見回覆

與會單位提問 廠商回覆 

一、張矩墉建築師 

(一) 報告第7頁項次3：花蓮縣應在施

工中，但工期與驗收日期空白，

預計竣工日期已過，不知目前狀

況，是否說明? 

感謝委員指正。因期中報告截止日為12

月6日，故在期中報告顯示預定完工日期

為109年11月29日，該案因現場基礎變更

及土方運出、天候不佳無法植筋等相關

工程因素，因此工程延後至110年1月15

日提報竣工。 

已修正期中報告書p.7。 

(二) 報告第13頁編號13，杜主任單位

名稱有漏字社團法〝人〞。

感謝委員指正。 

已修正期中報告書p.13。 

(三) 建議所編的階段性補強手冊應

附設於整體補強之手冊的一部

份，而非獨立成冊，以便提醒民

眾及房屋所有人應有之作為。

感謝委員建議。 

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已有加入

完整性補強部份，因專業人員對完整性

補強較為了解，且階段性補強為目前推

廣階段，故較偏重於階段性補強說明。 

(四) 附錄一的監造計畫書應為適用

在一定規模以上工程才較合

適，建議視工程規模選用較合

宜。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後續滾動式修正後，必要

時擬再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確認文

件。 

(五) 上個月的地震過後是否有去觀

察已施作案件的狀況，請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 

地震發生當天，專案辦公室隨即在通訊

軟體群組確認狀況，目前回報是無疑

慮。擬將製作地震反應譜對照已補強之

建築物之情形，以茲證明補強後建築物

之性能表現。 

(六) 階段性補強和都市更新、危老重

建結合是很好做法。但前提是做

推動都更與危老專業人員對階

段性補強要有足夠認知。建議對

這些人員做宣導才有幫助。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後續可與營建署研議朝這方

面推廣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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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階段性補強告示牌內容要清楚

明確，不要被誇大。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研議內容並持續與營建署

研議，避免誇大與被過度解讀。 

二、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婁光銘技師 

(一) 快篩參數F’建議修正考慮耐震需

求/設計標準之影響。建議應乘

上CDR才符合實際標準。

感謝委員建議。 

快篩參數F’係依據結構之現況(外觀)進

行快速之判定，探討其結構是否有疑

慮，如：底層挑高或是低贅餘度等，篩

選區有疑慮之結構，國震中心考量此類

結構可能位於高震災風險地區，也可能

位於震害風險較低之區域，故將結構乘

上SaD供營建署作為決策考量。誠如委員

所述，將耐震容量一併納入考慮會更符

合實際結果，委員之建議專案辦公室會

納入後續研究參考。 

(二) 既有建物建議另定I=1.0之性能

目標準則(非以I=1.25做調整)。

感謝委員建議。 

考量現行結構分析軟體之使用性較難以

產生容量曲線之下降段，為推動老舊建

物進行耐震補強，採I=1.25之性能標準

進行調整，期此修正能對眾多老舊建物

推動補強有所助益，委員之建議專案辦

公室將與國震中心TEASPA團隊納入後續

研究參考。 

(三) 新建建物之性能標準以最大基

底剪力及層間位移，建議回歸到

現行規範之標準。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與國震中心TEASPA團隊未來

會參考「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之修

正內容，考慮475年回歸期之設計地震及

2500年回歸期之最大考量地震，訂定性

能標準，期能對工程師於新建建築之設

計有所助益。 

(四) 階段性補強之設計及監造費用

偏低，且按公有建物之計價標準

不合理，建議回歸市場機制。

感謝委員建議。 

此為專案辦公室於109年12月3日召開專

家學者諮詢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專案

辦公室將再與營建署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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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階段性補強有關法令部份尚未

能配合鬆綁。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持續推動修改法令的目標

前進，協助營建署研擬法令。 

(六) 階段性補強有關責任部份，建議

立案專法予以釐清。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持續修改法令的目標前

進，仍需藉由各大公會經驗與力量協助

朝向立案專法。 

(七) 階段性補強應有使用年限之限

制，應規定完成補強之年限。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於舉辦說明會時，皆明確說

明階段性補強為短期應急性的保護措

施，後續仍須完整補強或拆除重建。 

(八) 監造費用8萬元/月是否與所做

監造工作是否相當，建議再研

討。

感謝委員建議。 

此為專案辦公室於109年12月3日召開專

家學者諮詢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專案

辦公室將再與營建署研議。 

(九) 新建建物之性能評估，建議提供

對應Ra計算之輔助程式。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後續與國震中心TEASPA團

隊研議。 

三、藍朝卿技師 

(一) 民眾漸有申請數量，願意承接階

段性補強的專業人員多不多? 

專案辦公室舉辦了多場次教育推廣技術

講習會與觀摩活動，每場次皆有參與專

業人員，專案辦公室會持續鼓勵專業人

員參與階段性補強業務。 

(二) 階段性補強多集中在一樓施

作，已進入補強施工階段的案

例，施工可行性如何?

專業人員於設計前需與民眾進行溝通，

並說明補強施工造成之影響，就目前推

動之案例而言，溝通協調均無相關問題。 

(三) TEASPA4.0於新建建築之性能準

則，其意義何在?

新建建築即應依照現行規範進行設計，

本項準則之研議係內政部營建署為加速

危老建築重建推動之「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中有規定，

針對危老建築重建，其結構經性能評估

達一定標準可取得容積獎勵，又「住宅

性能評估辦法」之修正草案，擬將新建

建築物之耐震性能，納入附表一之一作

為評估基準，故國震中心基於上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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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為便於工程師進行新建建築之性能

評估，研議新建建築之性能評估準則。 

四、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哲生技師 

(一) 簡報第41頁有關階段性補強是

否可納入公安申報，建議完成階

段性補強，可解除列管或是延長

公安申報之年限。其立意甚好，

反觀目前公安申報之建物(單一

所有權人部分)只監控到初評、

詳評?而沒監控到補強工程完

成。

感謝委員贊同與建議。 

專案辦公室將持續協助營建署研議其可

能性。 

(二) 簡報第57頁階段性補強B之設計

費：耐震詳評之費用ⅹ0.6。前

述之費用過低，因試驗費用是全

樓層的，評估費用亦是全樓層

的，且目前正在進行的公安詳評

費用，土木、結構公會已有針對

私人耐震評估的收費標準可供

參考。

感謝委員建議。 

此為專案辦公室於109年12月3日召開專

家學者諮詢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專案

辦公室將參考委員建議再與營建署研

議。 

(三) 簡報第58-59頁、報告書:附錄七

第1-2頁：

(1). 目前TEASPA3.1、TEASPA4.0 

用ETABS RUN 仍是沒有拋物線的下降

段，更無拋物線的頂點(Vmax)，

大都呈一直線(還在線(彈性)階

段)。 

(2). 因階段性補強係針對私人建

築，於TEASPA程式，是選取0.85 

V+max (I=1.0)處之Ap (耐震能

力)，如今因沒下降段，直接取

0.4SDS /1.25為耐震能力(內插)

方式，似不合理(用內插方式)，

可否提供學理上的證明。 

(1)感謝委員之建議，私有建築物採現行

結構分析軟體，較難有下降段之產生，

專案辦公室會再向國震中心之TEASPA團

隊反映此狀況。

(2)感謝委員之建議，由於現行結構分析

軟體較難推出下降段，經國震中心研議

建議採行此方案計算AP值，較有助於補強

工程之推動，本專案辦公室與國震中心

之TEASPA團隊後續將再針對此部分進行

研議與修正。

(四) TEASPA4.0之塑鉸主要針對老舊

校舍之梁柱試驗而來的定義，如

TEASPA4.0主要是針對老舊建物訂定非

線性鉸參數之設定，新建建物較具有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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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對新建建物(報告書附錄七第

1-2頁)似乎不合理(新建梁柱是

新的f’c 、fy ，而非老舊校舍之

*f’c 、*fy)，宜再審慎評估其針

對新建建築性能評估之可行性。

性，故採TEASPA非線性鉸評估新建建物

之結果，應較為保守，專案辦公室會再

與國震中心TEASPA團隊反映委員之建

議，建議其納入考量。 

(五) 建議階段性補強因有政府補

助，故施工階段，國震中心人力

庫宜派人去基本上之查驗。

感謝委員建議。 

後續如營建署須辦理施工查核，專案辦

公室將配合辦理。 

五、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陳宗珷技師 

(一) 策略2應釐清都市更新及危老重

建團隊提供清單意願。

感謝委員建議。 

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清單之建物，其耐

震能力是有疑慮的，故為保人民生命安

全，策略2需營建署與各縣市政府的支

持，方得以進行。 

(二) 建議可以建立Line社群，協助推

廣。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擬將進行研議。 

(三) 設計費採耐評費用，是以私有詳

評還是公有?對應附錄一之1第

三條內容，工作範圍相當多，請

重新思考依照詳評費用計價合

理性。

感謝委員建議。 

此為專案辦公室於109年12月3日召開專

家學者諮詢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專案

辦公室將參考委員建議再與營建署研

議。 

(四) 若採用面積計價時，應有最低收

費。例如：1F、2F補強面積合計

600m2，服務費僅18萬要包含第

三條工作範圍及監造。

(五) 附錄一之1 變更設計應單獨條

文敘述各種條件情形，非第三條

(二十四)條文可以含括。

感謝委員建議。 

此為專案辦公室於109年5月18日召開專

家學者諮詢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專案

辦公室將參考委員建議再與營建署研

議。 
(六) 附錄一之1 應納入三大公會的

建議及參考日本四大協會版本。

(七) 委外審查相關條文第三條(八)

第四條一、第六條一、(一)有多

處矛盾。 

感謝委員建議。 

本契約專為階段性補強計畫擬訂，故依

據作業要點申請案件皆需經送至國震中

心審查，若無申請補助案件亦可參考本

契約書使用。專案辦公室將參考委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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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將文件做一致性之修正 

(八) 附錄一之1 應敘明設計費包含

項目及不包含項目。例如審查費

是否包含。 

感謝委員建議。 

此為專案辦公室於109年5月18日召開專

家學者諮詢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專案

辦公室將參考委員建議再與營建署研

議。 

六、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江世雄理事長 

(一) 營建署與國家地震中心合作團

隊在推動階段性補強工作積

極、用心及辛勞值得肯定。但就

整個工作中專業部分有(1)參與

技師之法律責任(2)建管制度無

法鬆綁，造成本方案推動阻力重

重。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持續推動法令的目標前進，

但需藉由各大公會經驗與力量協助朝向

修改法令。 

(二) 以建築物快篩成果作為推動基

本資訊是很好構想，但F’=FⅹSaD

實際代表之物理意義為何?不同

震區，相同分數所代表之耐震能

力(或風險)是否相同?

快篩參數F’係依據結構之現況(外觀)進

行快速之判定，探討其結構是否有疑

慮，僅供作為判別建築物有無耐震疑

慮，原則上F’值越高越有疑慮，惟F’並非

表實際之耐震能力，無法呈現該建物之

實際風險。F值係快篩分數，依建築物結

構特性給予評分，可表示為建築物的耐

震能力(Capacity)，分數愈高代表建築

物耐震能力愈有疑慮，但F值未將耐震需

求(Demand)納入計分，因此導致相同F值

的建築物坐落於花蓮或坐落於桃園之危

險程度相同。若以同一行政區之建築物

看，就以新竹縣為例，兩棟相同F值之建

築物，一棟位距新城斷層500m，另一棟

距新城斷層10km，兩棟危險程度差異極

大，而F值反應不出來。SaD反映了建築物

工址之耐震需求，可視為簡易評估的需

求(Demand) ，SaD值愈高代表建築物耐震

需求愈高，建築物愈危險。因此將F值與

SaD值相乘(其值為F’)，可呈現建築物結

構特性與建築物工址雙重不利因數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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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反應。建築物實際之耐震能力與風

險，應於後續之詳細評估進行判斷。 

(三) 在修法釐清階段性補強專業人

員法律責任前，建議先舉辦與檢

察署、法院之座談會，宣導本案

之政策目的，同時了解司法人員

之看法。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已於第一期計畫向板橋地檢

署請益過相關法條，未來繼續研擬法令

政策。  

(四) 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費用之計

算基準太低，建議應再檢討。

感謝委員建議。 

此為專案辦公室於109年5月18日召開專

家學者諮詢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專案

辦公室將參考委員建議再與營建署研

議。 

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江支川建築師 

(一) 耐震階段性補強，經由應力分

析、判斷是否存有弱層。補強後

弱層勁度提高，抗震能力提高，

但是否也造成弱層移動應有分

析說明。

階段性補強手冊已有針對此部分納入考

量，專業人員應於完成補強設計後，檢

視全棟建築物是否有軟弱層等現象，專

案辦公室將持續對專業人員加強宣導 

(二) 補強告示牌，建議明示補強位

置、可抗震能力等等，或者加註

仍需注意結構強度等…

感謝委員建議。 

專案辦公室擬將持續與營建署研議。 

(三) 階段性補強後，是否還有完整性

補強，甚至拆除重建的建議?

專案辦公室於舉辦說明會時，皆明確說

明階段性補強為短期應急性的保護措

施，後續仍須完整補強或拆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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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辦理工作項目

一、 協助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與階段性補強作業 p.3-13

(一) 彙整階段性補強資料與分析相關統計資料，提供決

策所需之資訊，並定期提供資料予本署「私有住宅

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

p.3-7

(二) 配合本署實務執行需要檢討修正木構造、磚構造及

其他特殊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p.55-59

(三) 配合階段性補強需求修訂階段性補強設計參考書

圖、補強工程契約書範本、監造計畫書等參考文

件，並協助本署解釋階段性補強作業相關內容。

p.59-60

(四) 研修階段性補強設計單價與施工預算單價參考標

準。
p.60-61

(五) 協助本署管控各地方政府辦理進度及提供專業諮

詢，並參與本署相關進度列管會議。
p.7-8

(六) 配合辦理推動耐震評估及階段性補強等相關工作所

需協助事項，並提供專業諮詢意見或其他應辦行政

事務。

p.8-13

(七) 修正及維護階段性補強推廣網頁，並將階段性補強

技術手冊、宣導文宣、階段性補強設計參考書圖文

件、補強工程契約書範本等資料放置於網頁上，提

供民眾及專業人員參閱下載使用。

p.25-26

(八) 辦理階段性補強補助宣導、工法技術推廣、手冊研

修、審查作業等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p.61-62

二、 協助彙整各縣市地方政府所轄私有建築物之快篩、

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等資料，檢討耐震設計規範之

高震區與鄰近近斷層等資料進行風險度分析，作為

本署相關決策參考。

p.14-24

三、 擴充階段性補強審查委員資料庫 p.64-67

四、 執行階段性補強設計專業審查制度 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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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廠商依據審查人力庫挑選審查委員，針對地方政府

核定之階段性補強補助案件，進行設計審查工作，

並建立相關審查制度，以確保階段性補強設計品

質。

p.68-69

(二) 辦理審查會議。 p.68-69

五、 辦理全國階段性補強作業講習及專業技術人員教育

訓練
p.32-34

六、 成立輔導團隊推廣宣導階段性補強 p.45-51

(一) 為使建築物所有權人瞭解階段性補強之內涵，提高

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辦階段性補強之意願，由廠商成

立輔導團隊，就有意願申請階段性補強案件，至社

區召開說明會，提供階段性補強設計、補強工法、

補助法規與申請流程解說等宣導事宜，輔導申請階

段性補強補助作業。

p.45-48

(二) 規劃辦理階段性補強鄰里說明會，宣導階段性補強

設計施工、補助法規、申請流程解說與地震保險或

政府相關補助政策宣導等相關事宜。

p.48-51

(三) 配合本署及地方政府需求，受邀出席相關說明會或

講習會，協助宣導說明階段性補強設計、補強工

法、補助法規與申請流程解說等事宜。

p.52-53

(四) 配合本署需求修訂宣導摺頁、海報、懶人包與精簡

版手冊等文宣資料。
p.25-26

(五) 彙整階段性補強技街、工法、補助資訊及執行成

果，並撰寫 4 篇以上之電子報。
p.26-27

七、 建置與製作線上教學資源 p.51-52

(一) 錄製線上階段性補強作業講習及專業技術人員教育

訓練之教學課程，通過推廣講習課程人員應核發參

訓證明文件。

p.51-52

(二) 錄製線上階段性補強推廣宣導說明會之教學資源，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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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民眾可於線上觀看說明會之相關課程。

八、 研修階段性補強手冊，及相關內容專業技術協助 p.54-55

(一) 持續滾動檢討修正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之內容，俾

利推廣使用與提供專業人員與民眾實務操作時參

考。

p.62-63

(二) 階段性補強手冊內容專業技術協助，使相關專業人

員充分瞭解手冊內容。
p.62-63

九、 配合本署及地方政府需求，推動各縣市耐震階段性

補強之設計或施工示範例，舉辦觀摩活動，使當地

民眾能更直接了解補強後之成果。

p.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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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案簡介

一、 專案目標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國震中心)受貴署委託，執行「私有建

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委託專業服務案(以下簡稱本案)，成立耐震階

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專案辦公室)，協助辦理耐震階段性補強之宣

導推動、階段性補強設計審查、結構專業人員教育訓練、階段性補強技術諮

詢服務、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等文件修改編撰，與配合貴署執行階段性補強

行政作業程序支援等業務，提供貴署技術與行政各層面的全方面服務，期使

得耐震階段性補強能依經濟有效的原則執行，發揮最大效益。期望在下次大

地震來臨時，大幅提升全國私有建築物的耐震能力，降低倒塌風險，減少人

命與財產之損失。

依據貴署合約之專案目標，本案預定達成下列目標：

(一) 推動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設計之專業審查制度，提升階段性補強

之品質。

(二) 推廣階段性補強專業技術與教育講習，說明階段性補強之工法技術

及增進結構專業人員之專業能力。

(三) 加速推動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協助民眾改善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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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架構 

 專案辦公室為達成本案計畫目標，以多年累積的研究技術與相關服務

經驗，加值應用於本案，並將工作任務規劃分為四大項目，分別為行政作業

與資訊管控、教育推廣講習活動與宣導、專業技術支援以及專業審查作業，

整體執行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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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整體執行架構圖 

專業技術支援 

2.修訂階段性補

強設計參考圖說 

教育推廣講習

活動與宣導 
行政作業與 
資訊管控 

3.配合貴署修訂

宣導文宣資料 

4.彙整 4 篇成果

電子報 

3.研修階段性補強

設計與施工預算單

價參考標準 

擬訂計畫 
預期目標 

4.辦理專家學者

諮詢會議 

訂定 
工作項目 

1.配合貴署檢修木、

磚構造等特殊構造

耐震能力初評表 

1.辦理 10 場作業

技術講習會 

2.辦理 3 場現地

觀摩活動 

專業審查作業 

1.擴充審查委員

資料庫 

5.研修階段性補

強技術手冊 

2.執行階段性補

強專業審查制度 

1.推動階段性補

強作業及管控 

2.依初評快篩資

料做風險分析 

3.成立輔導團隊

推廣階段性補強 

4.建置與製作線

上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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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進度與成效 

本案工作期程共分 3 個階段，第 1 階段須於自簽約之次日起 10 日曆天

內提出工作計畫書 10 份及電子檔 1 份函送貴署；第 2 階段須於自簽約之次

日起 180 日曆天內完成相關工作，並提出期中報告書 35 份及電子檔 1 份函

送貴署；第 3 階段須於自簽約之次日起 360 日曆天內完成相關工作，並提

出期末報告書 35 份及電子檔 1 份函送貴署。 

目前本案已執行完成第 1 階段與第 2 階段，其中第 1 階段之工作計劃書

已於109年6月18日函文貴署，並於109年6月24日營署管字第1091132529

號函獲貴署同意備查。以下將依本案執行架構詳述與說明第 2 階段各工作

項目之執行進度。 

一、 行政作業與資訊管控 

 為協助貴署有效管控各縣(市)政府執行進度及推廣階段性補強計畫，專

案辦公室規劃行政作業與資訊管控部分進行相關作業，針對所蒐集之資料

進行更新與統整，期能供貴署及各縣(市)政府瞭解計畫執行狀況，以加速推

動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 

1. 協助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與階段性補強作業 

(1) 定期提供貴署階段性補強資料與彙整分析相關統計資料，作為決策所

需之資訊。並定期提供貴署階段性補強資料，供貴署更新於「私有住

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 

定期提供貴署階段性補強資料與彙整分析相關統計資料，作為決策所

需之資訊。並定期提供貴署階段性補強資料，供貴署更新於「私有住

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 

為協助提供貴署決策所需之資訊，國震中心依據 108 年度承接貴署

「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委託技術服務案所設計之管控

表，於 109 年計畫持續執行與管控進度並採滾動式修正。其管控表為

依據貴署提供之私有建築物初評清單與老舊公寓大廈清單、建築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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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及申請階段性補強經費

之表件等資料，專為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進度管控所設計之表

件。 

管控表之欄位設計分有建築物基本資料、辦理說明會相關資訊、詳細

評估階段、補強設計階段、與補強工程階段等欄位。這些欄位可依循

各階段執行填報，如圖 2 所示。其管控表將提供各縣(市)政府填寫，

並彙整表格之資料，交由貴署匯入「私有住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

估資訊管理系統」中。另設計管控表將建築物依分類來管控，各分為

A 類說明會階段、B 類評估階段、C 類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D 類階

段性補強施工階段、E 類非補助對象、F 類無意願等 6 個階段，可得

知建築物執行進度，如表 1 所示。 

專案辦公室彙整目前管控執行成果，分別為 A2 類尚待規劃辦理說明

會 16 筆、A3 類規劃辦理說明會 3 筆、A4 類已辦理說明會尚未決定

後續 11 筆、B1 類欲申請階段性補強尚未初評 2 筆、B2 類欲申請階

段性補強尚未詳評 1 筆、B3 類欲申請階段性補強已完成初評 3 筆、

C1 申請階段性補強尚未通過補助 1 筆、C2 已通過補助資格尚未發包

設計 3 筆、C3 類已發包設計階段性補強設計中 3 筆、D2 類施工中 1

筆、D3 類已竣工驗收尚未完成補助請款 1 筆、D4 類已完成補助請款

2 筆、F1 類無聯絡資料 9,484 筆、F2 類電訪後無意願 3,052 筆、F3 類

說明會後無意願 46 筆與 F4 評估後無意願 1 筆，共計 12,630 筆資料，

如表 1 所示。 

進一步說明目前 109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有 7 筆已執行至階段性補強

設計階段(C 類)；其中，臺北市有 2 筆分別是

；臺南市有 1 ，這 3 筆皆於設計審查中，而屏東縣的

及新北市的 這 3 筆目前已通過補助資

格，臺中市有 1 筆 正在申請補助資格中，如表 2 所示；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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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已執行至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D 類)，其中臺南市有 1 筆已竣工、

花蓮市有 1 筆施工中以及 2 筆已竣工，如表 3 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D

類)所示。 

 

 

圖 2  管控表圖示 
 

表 1  管控分類標準與數量 
管控分級 管控分類說明 管控分類 社區數 合計 

A 說明會階段 

聯絡中 A1 0 

30 
欲辦理說明會，尚未規劃 A2 16 

規劃辦理說明會 A3 3 
已辦理說明會，尚未決定後續 A4 11 

B 評估階段 

欲申請階段性補強，尚未初評 B1 2 

6 
欲申請階段性補強，尚未詳評 B2 1 
欲申請階段性補強，已完成初評 B3 3 
欲申請階段性補強，已完成詳評 B4 0 

C 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 

申請階段性補強，尚未通過補助 C1 1 

7 
已通過補助資格，尚未發包設計 C2 3 
已發包設計，階段性補強設計中 C3 3 
已通過設計審查，尚未發包工程 C4 0 

D 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 

已發包，尚未施工 D1 0 

4 
施工中 D2 1 

已竣工驗收，尚未完成補助請款 D3 1 
已完成補助請款 D4 2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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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管控分級 管控分類說明 管控分類 社區數 合計

E 非補助對象 

評估結果不需補強 E1 1 

1 
單一所有權人建築 E2 0 

住宅使用之比率未達二分之一之

建築物
E3 0 

氯離子含量過高經鑑定後須拆除 E4 0 

F 無意願 

無聯絡資料 F1 9,484 

12,583 

電訪後無意願 F2 3052 
說明會後無意願 F3 46 
評估後無意願 F4 1 
設計後無意願 F5 0 
合計 12,630 

表 2  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C 類) 
項次 所在縣市 社區名稱 補助資格核准日 管控分類

1 臺北市 109 年 01 月 20 日 C3 
2 臺南市 109 年 02 月 17 日 C3 
3 臺北市 109 年 04 月 09 日 C3 
4 屏東縣 109 年 09 月 30 日 C2 
5 新北市 109 年 10 月 07 日 C2 
6 屏東縣 109 年 11 月 18 日 C2 

表 3  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D 類) 

項次
所在

縣市
發包日期 竣工日期 工期 驗收日期

取得補助

日期

管控

分類

1 花蓮縣
108 年 

06 月 11 日 
108 年 

09 月 03 日 51 日 108 年 
11 月 15 日 

109 年 
03 月 17 日 D4 

2 花蓮縣
108 年 

06 月 25 日 
109 年 

01 月 21 日 

71 日

(不計

辦理變

更設計

時間) 

109 年 
02 月 21 日 

109 年 
06 月 04 日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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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所在 
縣市 發包日期 竣工日期 工期 驗收日期 取得補助

日期 
管控

分類 

3 花蓮縣 109 年 
03 月 17 日 

110 年 
1 月 15 日 

(預計) 
- - - D2 

4 臺南市 109 年 
02 月 25 日 

109 年 
08 月 10 日 129 日 109 年 

08 月 18 日 

109 年 
12 月 
(預計) 

D3 

 

(2) 協助貴署管控各縣(市)政府辦理進度及提供專業諮詢，並參與貴署相

關進度列管會議。 

為協助貴署控管各縣(市)政府執行進度，專案辦公室依據前項所設計

之表件，定期提供貴署作為進度列管會議文件。專案辦公室亦積極參

與貴署召開之相關進度列管會議，協助督導各縣(市)政府辦理情形，

與討論推動本案之策略，專案辦公室至本案開始迄今參與計 16 次相

關工作會議，其會議場次如表 4 所示： 
表 4  參與工作會議場次 

項次 工作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1 108 年 6 月 19 日 
單棟大樓及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

公室第一次工作會議 

2 108 年 8 月 1 日 
單棟大樓及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

公室第二次工作會議 

3 108 年 8 月 14 日 
「108 年度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政策行銷

宣導」委託專業服務案第一次工作會議 

4 108 年 8 月 28 日 
「108 年度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政策行銷

宣導」委託專業服務案第二次工作會議 

5 108 年 9 月 4 日 
「108 年度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政策行銷

宣導」委託專業服務案第三次工作會議 

6 108 年 9 月 6 日 
單棟大樓及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

公室第三次工作會議 

7 108 年 10 月 17 日 
單棟大樓及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

公室第四次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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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8 108 年 11 月 12 日 
108 年建築物結構快篩與階段性補強工作檢

討及 109 年補助件數分配會議 

9 109 年 2 月 6 日 
單棟大樓及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

公室第五次工作會議 

10 109 年 4 月 23 日 
單棟大樓及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

公室第六次工作會議 

11 109 年 5 月 14 日 
「109 年度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政策行銷

宣導」第三次工作會議 

12 109 年 5 月 14 日 研商建築物危險程度判定基準會議 

13 109 年 6 月 3 日 
研商「建築物結構快篩與階段性補強經費

補助執行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及 110 年度

補助件數分配案等相關事宜會議 

14 109 年 6 月 18 日 營建署行銷節目訪談 

15 109 年 8 月 14 日 
單棟大樓及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

公室第七次工作會議 

16 109 年 10 月 14 日 
單棟大樓及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

公室第八次工作會議 

 

(3) 配合辦理推動耐震評估及階段性補強等相關工作所需協助事項，並提

供專業諮詢意見或其他應辦行政事務。 

為順利推動本計畫之施行，專案辦公室將持續不斷優化階段性補強之

推動，除與貴署持續保持密切之聯繫與合作外，亦提供各縣(市)地方

政府、專業人員、民眾等相關諮詢服務，協助解決計畫執行之困難。 

專案辦公室於計畫中配合貴署整理初評評估分數為 30 分以上之清單

與快篩清單、修改宣傳摺頁內容、提供民眾通知信內容，由營建署寄

送民眾通知信與宣傳摺頁，如圖 3 與圖 4 所示，藉以讓民眾傳達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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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階段性補強資訊，進而增加辦理階段性補強之意願，並於資料寄送

後由專案辦公室同仁電話連繫其辦理說明會 A 之意願。 

 
a. 宣導摺頁正面 

 
b. 宣導摺頁反面 

圖 3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宣導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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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民眾通知信 

專案辦公室亦配合將貴署提供階段性補強之宣傳影片，如圖 5 所示，

公布至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頁之首頁，便於民眾上網觀

看了解與宣傳階段性補強。另專案辦公室於辦理各場活動與講習會之

會場，張貼貴署提供之宣導海報，如圖 6 所示，增加本案之曝光機會，

及增進民眾對階段性補強之印象。 

 
圖 5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宣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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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宣傳海報 

 

A 專業技術諮詢服務 

專案辦公室目前刻正辦理執行貴署委託之「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

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其專業團隊已研發

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如圖 7 所示，專業團隊可就個案技術問題提供

民眾與專業人員及時之專業諮詢。 

 
圖 7  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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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業行政諮詢服務 

困難是否得以解決，往往是計畫順利推動之關鍵，民眾非土木專才背

景，且對於本案執行之行政作業並不熟識，因此，專案辦公室與成立

之輔導團隊提供專業行政諮詢之窗口，協助解決執行階段性補強之困

難。 

專案辦公室依據各縣市核定棟數分區負責同仁，如表 5 所示；專案辦

公室成立 21 個輔導團隊 A，如表 6 所示，皆可提供各縣(市)地方政

府、專業人員、民眾等諮詢服務，協助解決計畫執行之困難。 

表 5  分區負責同仁 

服務縣市 負責同仁 服務專線 電子信箱 

臺北市、新北市 蕭玉舒 (02)6630-0233 yshsiao@narlabs.org.tw 

桃園市、臺中市 彭瑞龍 (02)6630-0573 2006041@narlabs.org.tw 

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彰化縣、

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 

張耕豪 (02)6630-0239 ghchang@narlabs.org.tw 

基隆市、南投縣、

雲林縣、宜蘭縣、

花蓮縣、臺東縣、 
屏東縣、高雄市 

沈薇 (02)6630-0233 2006036@narlabs.org.tw 

金門縣、連江縣、 
澎湖縣 賴昱志 (02)6630-0573 yuchihlai@narlab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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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輔導團隊 A 名單 

編號 單位名稱 負責人

1 力行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鄧凱文 技師

2 永創土木技師事務所 鄭智元 技師

3 震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蘇模原 技師

4 亞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周宏勲 技師

5 立信工程顧問有限公 林育信 技師

6 大連結構技師事務所 蔡萬來 技師

7 任陞建築師事務所 蔡惠任 建築師

8 宇力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齊振宇 技師

9 鴻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吳亮宇 技師

10 陳孟志建築師事務所 陳孟志 建築師

11 富生土木包工業 林育緯 先生

12 陳柏元建築師事務所 陳柏元 建築師

13 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杜功仁 系主任

14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 高敏瀞 理事長

15 中保防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亭玉 小姐

16 前期建築師事務所 李偉漢 建築師

17 黃昭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黃昭琳 技師

18 大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許庭偉 技師

19 社團法人花蓮縣永續發展學會 江文卿 理事長

20 施忠賢結構技師事務所 施忠賢 技師

21 陳澤修建築師事務所 陳澤修 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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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彙整各縣市地方政府所轄私有建築物之快篩、初步評估與詳細評

估等資料，檢討耐震設計規範之高震區與鄰近近斷層等資料進行風險

度分析，作為貴署相關決策參考 

(1) 快篩資料之執行標準流程 

專案辦公室根據營建署所提供 106 至 107 年度之建築物快篩資料，篩

選出有震損風險疑慮之私有建築物清單，整理得方式為建築物進行結

構快篩後，受到評估之建物可以得到一個快篩分數(代號 F)，但該分

數的評估與計算主要僅考量到建物結構，並未考量建物所在地點地質

特性以及距離活動斷層距離。因此快篩資料處理一同納入建物的水平

加速度反應譜係數(SaD，以下簡稱反應譜係數)，並與快篩分數相互參

考得出另一分數(代號 F ')。選用反應譜係數進行近一步的考量，是因

為該係數一同考量進去建築物所在位置的地質特性與斷層影響因子。 

快篩資料處理程序如圖 8 所述可分為三大步驟，以下進行說明： 
a. 地址、地號轉換至經緯度座標 

計算反應譜係數需要有建物與周邊斷層距離，因此需要將地址或是地

號轉換成經緯度座標，以方便進行計算建物與斷層之間最短距離。整

個步驟的流程如圖 9 所示，利用網路地圖服務或是地圖伺服器查詢並

取得建築物座標。但在進行查詢之前需要先行核對地址是否存在或合

理，避免送至伺服器查詢後查無此地。另外自伺服器取得到經緯度座

標後，需要再進行一次資料檢查，以確保座標的合理性。若發現地無

法查詢與確認建物地址或座標，目前只能排除不處理。 
b. 計算反應譜係數 

取得建物座標後，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IS)查詢建築物與周邊斷層的

最短距離、建築物所在行政區等計算反應譜係數所需數值。 

c. 快篩分數相互參考，進行排列與分類 

這個步驟流程如圖 10所示中將快篩F值與反應譜數值(SaD)交互參考，

以 F ' = F × SaD得出排序分數，另外可以依照地面層有無大面積非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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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牆、地面層挑高程度進行近一步分類，並依照輕重程度給予代號，

代號依據如表 7 所示。 

以 106~107 兩年之間進行的統計中，共有 16,232 筆資料，本次資料

整理以住宅建物為優先，可以定位出確切座標共有 6,685 筆資料，其

中依照核發使用執照的年分進一步分類，可以總整理成表 8 快篩定位

完照年份分類所示。接著照圖 11 之流程執行，請營建署協助通知受

評建築物所有權人，並由專案辦公室主動電話聯繫受評建築物所有權

人，詢問是否有辦理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說明會之意願，使得私有

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可以藉此順利推行。 

於整理完成之快篩資料中，若以縣市進行分類，則可以從下方圖 12 中 

得知比例最高者為新北市，其次為臺中市、臺北市，前三名皆為直轄

市。以新北市為例，下方列出前 25 名具有風險建築，並依照地面層

有大面積無 RC 牆(H)及地面層挑高(P)來分成 9 種類別之狀態，如表

9 至表 17 所示。進行快篩資料的統計之後，依照排名以及結構風險

程度進行分類，以得知進行補強的優先度。 

以目前快篩資料處理的作業程序來看，常遇到一些問題，第一個就是

地址或地號過於老舊，因為快篩資料記錄的地址受到門牌重編影響而

需要另外查詢，或地號因地政單位重新測量影響，地號被註銷；第二

個是地址記錄不完整，地址紀錄時只有寫到鄉鎮市區等級，或只有紀

錄路名，難以確定地點；第三個問題是快篩編號原則模糊，有些快篩

資料為單一編號的情況下，紀錄複數建物的樓高，影響反應譜係數計

算需要參考以哪一個高度數據做為計算依據。可能為評估時將一整組

社區大樓視為一筆快篩資料，而造成前述現象。 

根據這三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留意地址是否相對於現在的實際環境

是否不合理，若不合理則在紀錄地址時以現今編定的地址為準或是直

接紀錄建物的經緯度座標。在進行快篩資料處理時，建立資料庫並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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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編號，以利後續資料管理、維護與分析。

表 7  地面層有大面積無 RC 牆及挑高程度代號表 
很明顯 稍明顯 不明顯 無

地面層有大面積無 RC 牆 P1 P2 P3 P4 
地面層挑高 H1 H2 H3 H4 

表 8  快篩定位完照年份分類 
筆數

快篩數量 16,232 
篩選並確切定位 6,685 

1982 以前 529 
1982~1999 完工與完工年不明 5,753 

1999 年之後完工 403 

表 9  H1P1 狀態排序表 
依 F
數值

排名

依 F '
數值

排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4 4 90.18 0.593 53.4796 1 1 

11 6 86.34 0.594 51.28817 1 1 

16 9 83.96 0.6 50.37666 1 1 

17 10 83.36 0.6 50.01402 1 1 

11 11 86.34 0.578 49.90667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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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F
數值

排名 

依 F '
數值

排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19 12 82.62 0.6 49.57253 1 1 

28 19 79.16 0.6 47.4965 1 1 

31 23 78.95 0.6 47.36773 1 1 

31 23 78.95 0.6 47.36773 1 1 

 

表 10  H1P2 狀態排序表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3 3 91.51 0.6 54.90715 1 2 

9 8 86.5 0.587 50.77375 1 2 

21 14 81.53 0.6 48.91819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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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H2P1 狀態排序表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1 2 96.08 0.6 57.65067 2 1 

13 7 84.85 0.6 50.9075 2 1 

20 13 82.59 0.593 48.9786 2 1 

表 12  H2P2 狀態排序表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23 16 80.03 0.6 48.01945 2 2 

23 22 80.03 0.593 47.45922 2 2 

33 25 78.91 0.6 47.34408 2 2 

33 25 78.91 0.6 47.3440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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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H2P3 狀態排序表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29 20 79.11 0.6 47.46496 2 3 

29 20 79.11 0.6 47.46496 2 3 

 
表 14  H3P1 狀態排序表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14 1 84.6 0.72 60.91556 3 1 

 

表 15  H3P2 狀態排序表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25 18 80.01 0.594 47.5236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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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H4P1 狀態排序表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7 5 88.25 0.6 52.952 4 1 

22 15 80.69 0.6 48.41363 4 1 

 

表 17  H4P2 狀態排序表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依照

F '數
值排

名 

F 值 SaD數值 F '值 挑高危

險等級 

大面積無

RC 牆 
危險等級 

地址 

26 17 79.77 0.6 47.85915 4 2 

 

 
圖 8  快篩資料處理程序圖 

Step1：
地址或地號轉換至經緯度座
標

Step2：
計算反應譜係數(SaD)數值

Step3：
快篩分數相互參考

進行排列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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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地址、地號轉換至經緯度座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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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快篩分數與與反應譜數值比對排序 

 

 

圖 11  主動開發說明會 A 標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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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快篩各縣市可用資料數量 

 

(2) 初步評估資料之執行標準流程 

專案辦公室根據營建署所提供 109 年度中評估分數大於 30 分之建築

物初步評估資料，篩選出有震損風險疑慮之私有建築物清單，首先是

整理初步評估資料，篩選的過程如圖 13 所示，原有的資料數共 2583

筆，第一步是比對「縣市」、「申請人」、「建築物地址」及「評估分數」

來確認是否有重複的資料，以此扣除 36 筆，第二步是扣除「申請人」

填寫為學校、公務機關與建設公司等非私有建築物共 364 筆，第三步

是扣除純磚、純木構造及樓層數不到 2 層樓的建築物共 707 筆，最後

是將上述篩選完的資料共 1483 筆依照有無聯絡電話分為兩部分，有

聯絡電話的資料有 593 筆，並將這 593 筆資料按照縣市分類，如圖 14

所示，接著照圖 11 之流程執行，請營建署協助通知受評建築物所有

權人，並由專案辦公室主動電話聯繫受評建築物所有權人，詢問是否

有辦理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說明會之意願，使得私有建築物階段性

補強可以藉此順利推行，而無聯絡電話的部份共 890 筆，亦請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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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執行初步評估之各大公會補齊缺漏相關資料。 

 
圖 13  初步評估資料篩選過程圖 

 

 

圖 14  各縣市初評清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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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合貴署需求修訂宣導摺頁、海報、懶人包與精簡版手冊等文宣資料 

在網路科技普及與各類資訊充斥的時代，讓民眾對耐震安全與階段性

補強有正確的觀念與認識，是推動階段性補強的重要工作。本案透過

設計製作階段性補強宣導文宣，如宣導摺頁與懶人包，配合推廣活動

與宣傳，期能有效協助民眾了解階段性補強計畫與相關補助資訊。 

專案辦公室於 10 月完成階段性補強宣導摺頁修改更新，樣式為五摺

彩色雙面列印，如圖 3 所示。內容的部分包含老舊建築常見之地震破

壞模式介紹、臨時性補強之有效性說明、階段性補強之介紹、示範案

例介紹及補強流程、補助資訊、申請流程解說與聯絡資訊等內容；營

建署提供印製摺頁 1.15 萬份及海報 300 份；其中摺頁 2,300 份及海報

160 份供輔導團隊 A 辦理社區說明會使用、摺頁 900 份及海報 30 份

供輔導團隊 B 辦理鄰里說明會使用、摺頁 1,000 份及海報 10 份供專

案辦公室辦理作業技術講習會使用；而剩餘摺頁 7,030 份及海報 200

份，則於下半年度簽約團隊及專案辦公室使用。詳細之分配內容如表

18 所示；除此之外，宣導摺頁之電子版已同步置於私有建築物耐震階

段性補強資訊網之「下載專區」，提供給各界人士下載傳閱使用

(http://privatebuilding.ncree.org.tw/download/%E6%91%BA%E9%A0%

81_1090824.pdf)。 

表 18  階段性補強摺頁分配表 

分類 單位 份數 

專案辦公室 

作業技術講習會 1,000 

輔導團隊 A 2,300 

輔導團隊 B 900 

下半年度簽約團隊及專案辦公室 7,030 

合計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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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懶人包，其設計為靜態 PDF 電子檔，其內容是根據摺頁內容加

以精簡而成，包含老舊建築物常見之地震破壞模式介紹、臨時性補強

之有效性說明、階段性補強之介紹、示範案例介紹及補強流程、補助

資訊、申請流程解說與聯絡資訊等內容，上述業於更新完畢；另已置

於 私 有 建 築 物 耐 震 階 段 性 補 強 資 訊 網 之 下 載 專 區

(http://privatebuilding.ncree.org.tw/download/CliffsNotes_20190903.pdf)

，提供各界下載傳閱使用。詳細修改懶人包內容請詳附錄二之 2，封

面如圖 15 所示。 

 
圖 15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宣導懶人包 

 

4. 彙整階段性補強技術、工法、補助資訊及執行成果之電子報 

專案辦公室透過定期岀刊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電子報，可使各

界瞭解計畫之執行內容與進展。至今已完成第三期的電子報，民國 109 

年 10 月 30 日經貴署審查通過後已刊載於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資

訊網；至於第四期電子報將於 12 底前完成，將於貴署審查通過後刊

載，其封面如圖 16 所示，而完整內容詳附錄二之 3。第三期電子報內

容規劃主要可分為三部分，第一個部分為計劃概述，內容主要說明私

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之計畫緣起；第二部分為最新情報，內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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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享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之補助資訊及近期的活動預告；第

三部分為分享園地，內容包含專案辦公室近期的活動進度的統計結

果、作業技術講習會與觀摩活動之紀錄、第十五屆結構工程研討會暨

第五屆地震工程研討會的成果發表。 

 
圖 16  第三期電子報封面圖 

 

5. 修正及維護階段性補強網頁 

在資訊時代裡，民眾常使用網路尋找其所需資訊。為有效宣導階段性

補強計畫，專案辦公室為其建置專屬網站，命名為「私有建築物耐震

階段性補強資訊網」(http://privatebuilding.ncree.org.tw/)，統計網頁於

8 月公開上線後至 109 年 11 月 5 日止，已累積 124,417 人次瀏覽過本

網站，其中在 108 年 11 月、109 年 09 月發生過兩次流量高峰；每日

平均流量約為 268 人次，每月平均流量為 7,776 人次，如圖 17 a 所

示。而網頁瀏覽量排序為首頁、耐震階段性補強說明、補強案例說明，

如圖 17 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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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主要分為「最新消息」、「向地震災

害記取教訓」、「耐震階段性補強說明」、「申請補助」、「耐震補強專業

資訊」、「常見問答」、「下載專區」與「聯絡我們」等主題，可由右上

角選單與水平選單列按鈕進入各主題，如圖 17 c 所示。 

 
a.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b.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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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右上角選單與水平選單列 

圖 17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以下將針對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之更新各主題作分項

說明，如圖 18 所示： 

(1) 「最新消息」：更新部分包含公告活動辦理資訊與報名入口、營建

署臉書粉絲專業及耐震階段性補強行銷短片 Yahoo TV -鄉民出

任務、Yahoo 新聞稿、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製作的微電影-依然

是你、相關媒體報導與資料更新上傳等。 

(2) 「耐震階段性補強說明」：更新部分包含階段性補強之說明、階段

性補強方案介紹與階段性補強設計案例等內容，案例內亦提供示

範例施工縮時影片、補強施作流程，讓民眾可以更加瞭解階段性

補強之施工過程。 

(3) 「申請補助」：更新部分包含申請流程、補助比例與上限、申請補

助需準備之文件說明等內容，民眾可以從此主題迅速了解階段性

補強補助之規則。 

(4) 「常見問答」：更新部分包含 24 個常見疑問中，關於補助金額及

申請流程的變動。 

(5) 「下載專區」：更新部分包含階段性補強宣導摺頁、階段性補強懶

人包、階段性補強精簡版手冊、階段性補強宣導海報、階段性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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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作業技術講習會講義、階段性補強電子報等內容，並新增宣傳

海報、契約範本、計畫結案報告下載區。 

(6) 「聯絡我們」：更新部分包含承辦階段性補強業務之各縣市政府聯

絡資訊及專案辦公室負責縣市同仁之聯繫方式。 

 
a. 最新消息 

 
b. 耐震階段性補強說明 

 
c. 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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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常見問題 

 
e. 下載專區 

 
f. 聯絡我們 

圖 18  更新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二、 教育推廣講習活動與宣導 

為宣傳與推動階段性補強計畫，國震中心邀請具工程經驗豐富之專業人

員或土木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授課分享實際補強經驗與專業知能，提高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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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活動之教學品質。為落實本案執行之成效，故將推廣講習分為針對專業技

術人員與針對一般民眾兩者，進一步說明，前者為辦理全國階段性補強作業

技術講習會及專業技術人員教育訓練；後者則為成立輔導團隊散布至各縣

市、鄰里與深入社區辦理民眾說明會，加以宣導推動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 

1. 辦理全國階段性補強作業講習會及專業技術人員教育訓練 

為確保階段性補強作業之品質，無論是專業技師、建築師、施工廠商、

公務人員、輔導團隊與一般民眾，使其瞭解階段性補強與相關經費補

助規定，特辦理此作業技術講習會，且這次榮幸和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與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共同辦理，並藉由參與活

動的過程與專業人員進行意見交流，以利強化與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

補強工作。 

作業技術講習會之課程包含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之計畫簡介、

階段性補強補助申請流程、階段性補強評估設計流程、階段性補強示

範案例介紹及階段性補強施工注意事項，議程如表 19 所示。參加完

講習會之專業人員，由專案辦公室核發參訓證明，目前設定有效期間

為期一年，期望專業人員於第 3 階段回訓以獲得最新之階段性補強資

訊。 

截至目前專案辦公室已舉辦臺北市 2 場、臺中市 1 場、高雄 2 場，共

計 5 場次，符合合約要求。統計每場作業技術講習會現況，總參與人

次為 582 人，實際現況照片如圖 19 所示，而參與人次資料如表 20 所

示，詳細內容請詳附錄三 

表 19  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14:00-14:20 報   到 

14:20-14:30 致詞 國震中心 
鍾立來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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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 主講人 

14:30-15:15 
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簡介 

與 
申請補助流程 

國震中心 
鍾立來 副主任 

15:15-16:05 
評估設計流程 

與 
案例介紹 

國震中心 
林敏郎 副研究員 

16:05-16:10 休息 

16:10-17:00 補強施工注意事項 翔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楊智斌 技師 

17:00-17:10 包租代管 營建署 

 

表 20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作業技術講習會辦理概況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參與人次 

109.09.02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

段性補強作業技術

講習會 
臺北-APA 藝文中心 188 

109.09.08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

段性補強作業技術

講習會 
高雄-正修科技大學 102 

109.09.16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

段性補強作業技術

講習會 
臺中-臺中科技大學 178 

109.11.21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

段性補強作業技術

講習會 

臺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北區) 52 

109.11.28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

段性補強作業技術

講習會 

高雄-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南區) 62 

總計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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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9.09.02 臺北場開幕致詞 b. 109.09.08 高雄場上課情況 

  
c. 109.09.16 臺中場上課情況 d. 109.11.21 臺北場上課情況 

 
e. 109.11.28 高雄場上課情況 

圖 19  辦理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講習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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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貴署及地方政府需求，推動各縣市耐震階段性補強之設計或施工

示範例，舉辦觀摩活動，使當地民眾能更直接了解補強後之成果 

國震中心目前正執行營建署委託的「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

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共有規劃四件工程施工示

範例，分別位於花蓮縣三件(示範例一至三)及臺南市一件(示範例四)，

其中示範例一（執行階段性補強 A）、示範例二（執行階段性補強 A）

與示範例四(執行階段性補強 A)已竣工，而示範例三（執行完整補強

B）已於 109 年 5 月 18 日開工，目前正在施工中，如圖 20 所示。除

上述四件示範案例外，經由國震中心與合作團隊的共同努力下，已有

其他案例正送件至縣市政府審核中，未來將與從已竣工或施工中私有

建築物之補強案中挑選、舉辦現地觀摩活動，藉由實際案例宣導說明

監造督導紀錄的重要性，提升政府官員、專業人員與民眾對補強工程

之瞭解。 

關於現地參訪觀摩活動之執行情況，專案辦公室分於 109 年 7 月 9 日

及 10 月 19 日各舉辦了一場作業技術講習會暨現場觀摩活動，第一場

是位於花蓮縣 7 月 9 日舉辦，上午先舉辦室內課程解說作業技術講習

會課程內容，於下午舉辦現地觀摩活動，議程如表 21 所示。依據過

往辦理觀摩活動之經驗，利用階段性補強現地之活教材規劃 2 個施工

案例(示範例一、二)，並於每個示範案例分別設置 2 個觀摩點，共 4

個觀摩點，將參與者分為 A、B、C 與 D 共 4 組，以巡迴方式去個別

參觀各個觀摩點，設計參觀動線如圖 21 所示。解說時配合事先準備

之大型海報資料，如圖 22 所示。並由設計技師搭配國震中心計畫人

員一位以現場實境方式進行講解與說明，其講述之觀摩課程如表 22

所示。此次現地觀摩活動順利且圓滿達成，感謝貴署長官朱慶倫副處

長蒞臨指導。 

第二場是位於臺南市 10 月 19 日舉辦，上午先舉辦室內課程解說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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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講習會課程內容，然後下午舉辦現地觀摩活動，議程如表 23 所

示。此次現地觀摩活動是由示範例三規劃 2 個觀摩點，將參與者分為

2 組，已輪流的方式參觀各個觀摩點，設計參觀動線如圖 23 所示。解

說時準備了相關補強工法之大型海報資料，如圖 24 所示。由設計技

師搭以現場實境方式進行講解與說明，其講述之觀摩課程如表 23 所

示。這場活動能順利且圓滿達成，要感謝貴署吳欣修署長蒞臨指導，

並得到新聞媒體的報導與採訪，整理如表 25 所示，這兩場作業技術

講習會共有 125 人一同參與，藉由實際案例宣導來說明設計的理念、

施工中的注意事項以及監造督導紀錄的重要性，讓專業技師、建築師、

施工廠商、公務人員、輔導團隊與一般民眾可以實際感受與清楚瞭解

階段性補強前後狀況，如圖 25 及圖 26 所示。 

表 21  7 月 9 日活動議程花蓮場（含現地觀摩活動）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地點 

10:40-11:00 報   到(第一次簽到) 

花蓮縣 
F Hotel 

11:00-11:20 致   詞  

11:20-12:10 
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簡介 

與 
申請補助流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邱聰智 副研究員 

12:10-13:10 用餐 

13:10-14:00 
評估設計流程 

與 
案例介紹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鍾立來 副主任 

14:00-14:10 休息(第二次簽到) 

14:10-15:00 補強施工注意事項 翔威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涂耀賢 副教授 

15:00-15:10 示範案例心得分享 社區代表 
李旺興 主委 

15:10-15:20 觀摩點簡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宋嘉誠 專案經理 

15:20-15:35 前往觀摩地點（分組帶隊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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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 主講人 地點 

15:35-16:25 參觀觀摩點 

觀摩點 1：楊智斌 技師 
觀摩點 2：涂耀賢 技師 
觀摩點 3：江文卿 技師 
觀摩點 4：余明修 監造 

階段性補強 
示範案例觀摩點 

16:25-17:00 第三次簽退 
 

表 22  7 月 9 日花蓮場 現地觀摩課程名稱與講員規劃 
課程名稱 地點 講員 

觀摩點 1 
增設 RC 梁補強 

示範案例一 

翔威結構技師事務所 
楊智斌 技師 

觀摩點 2 
RC 剪力牆補強工法 

私立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涂耀賢 副教授 

觀摩點 3 
RC 既有柱修復 

示範案例二 

江文卿土木技師事務所

江文卿 技師 

RC 剪力牆補強工法 江文卿土木技師事務所

余明修 監造 
 

表 23  10 月 19 日活動議程臺南場（含現地觀摩活動）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地點 

10:40-11:00 報   到(第一次簽到) 

臺南市 
仁愛里活動中心 

11:00-11:20 致   詞 內政部營建署 
吳欣修 署長 

11:20-12:10 
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簡介 

與 
申請補助流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林筱菁 專案經理 

12:10-13:10 用餐 

13:10-14:00 
評估設計流程 

與 
案例介紹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賴昱志助理技術師 

14:00-14:10 休息(第二次簽到) 

14:10-15:00 補強施工注意事項 大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許庭偉 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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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 主講人 地點 

15:00-15:10 示範案例心得分享 社區代表 
向紀寵 主委 

15:10-15:20 觀摩點簡介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林筱菁 專案經理 

15:20-15:35 前往觀摩地點（分組帶隊前往） 

15:35-16:25 參觀觀摩點 觀摩點 1：許庭偉 技師 
觀摩點 2：林宜靜 技師 階段性補強 

示範案例觀摩點 
16:25-17:00 第三次簽退 

 

表 24  10 月 19 日臺南場 現地觀摩課程名稱與講員規劃 
課程名稱 地點 講員 

觀摩點 1 
增設外掛框架 

示範案例三 

大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許庭偉 技師 

觀摩點 2 
新增 RC 框架 

大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林宜靜 技師 

 

表 25  相關新聞媒體報導資料 
報導單位 新聞標題 記者 

My Go News 
營建署現地觀摩講習會圓滿落幕 

蕭又安 臺南首例 
耐震階段補強示範案觀摩會佳評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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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案例一 花蓮縣(竣工) b. 案例二 花蓮縣(竣工) 

  
c. 案例三 花蓮縣(施工中) d. 案例四 臺南市(竣工) 

圖 20  階段性補強單棟示範案例進度概況 

 

  
a. A、B 組觀摩點參觀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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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D 組觀摩點參觀動線 

圖 21  7 月 9 日花蓮場各組觀摩點參觀動線 
 

  
a. 觀摩點 1 海報 增設 RC 梁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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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觀摩點 2 海報 RC 剪力牆補強工法 

  
c. 觀摩點 3 海報 RC 既有柱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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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觀摩點 4 海報 RC 剪力牆補強工法 

圖 22  7 月 9 日花蓮場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觀摩活動海報 
 

 

  

圖 23  10 月 19 日臺南場各組觀摩點參觀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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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觀摩點 1 海報 增設外掛框架 

  
b. 觀摩點 2 海報 新增 RC 框架 

圖 24  10 月 19 日臺南場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觀摩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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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9.07.09 花蓮場上課情況 b. 109.07.09 花蓮場現地觀摩 

  
c. 觀摩點一 d. 觀摩點二 

  
e. 觀摩點三 f. 觀摩點四 

圖 25  7 月 9 日花蓮場現地觀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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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9.10.19 臺南場上課情況 b. 109.10.19 臺南場現地觀摩 

  
c. 觀摩點一 

  
d. 觀摩點二 

圖 26  10 月 19 日臺南場現地觀摩活動照片 

 

3. 成立輔導團隊推廣宣導階段性補強 

(1) 為使建築物所有權人瞭解階段性補強之內涵，提高建築物所有權人申

辦階段性補強之意願，由廠商成立輔導團隊，就有意願申請階段性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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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案件，至社區召開說明會，提供階段性補強設計、補強工法、補助

法規與申請流程解說等宣導事宜，輔導申請階段性補強補助作業。 

為快速使全國民眾獲知政府耐震階段性補強政策，並提高專案辦公室

規劃成立輔導團隊 A，就符合申請階段性補強案件，至社區召開說明

會，提供階段性補強設計、補強工程、補助法規與申請流程解說等宣

導事宜，輔導申請階段性補強補助作業。專案辦公室依據縣市地域分

區，在北、中、南、東共成立 21 個輔導團隊 A，辦理私有建築物耐

震階段性補強說明會，輔導團隊 A 之單位名稱如表 6 所示。 

專案辦公室已擬定會議通知範本、簽到表範本、會議紀錄範本、民眾

電話尋訪時之 SOP 範本及簡報範本等，提供輔導團隊 A 辦理說明會

使用。說明會案源可為民眾主動打電話至本專辦尋求協助者、輔導團

隊自行開發者或是由貴署提供之初評清單者，主要之來源為貴署提供

之初評清單。 

專案辦公室規劃辦理 137 場社區說明會，依據本年度核定各縣市預計

推動階段性補強案件，區分初評清單提供給合作輔導團隊 A 成員，平

均執行場次為 2 至 3 場次，以六都執行較多場次，目前已辦理 34 個

場次，總參與人數為 633 人，後續預計再辦理 2 場次，共 36 場次，

如下表 26 所示。若為民眾主動打電話至本專辦尋求協助者，本專案

辦公室將依民眾所在之區域通知負責之輔導團隊成員前往辦理說明

會。專案辦公室定期向輔導團隊 A 追蹤辦理情形：案件基本資料、辦

理說明會日期、建物聯絡人、每月追蹤說明等。為提供輔導團隊於聯

繫民眾與辦理說明會時，證明輔導團隊成員係為本中心辦理階段性補

強之合作單位，以利增加民眾辦理說明會之意願。 

專案辦公室為提升社區說明會之場次，已研擬執行策略詳圖 11，另外

亦積極聯繫縣(市)政府與社區大學洽談可合作之可能性，冀以拓展辦

理社區說明會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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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說明會 A 場次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辦理說明會場次 參與人次 

1 宜蘭縣 宜蘭市 13 

2 桃園市 中壢區 10 

3 屏東縣 屏東市 35 

4 屏東縣 屏東市 15 

5 新北市 汐止區 44 

6 高雄市 鼓山區 57 

7 臺北市 文山區 13 

8 高雄市 左營區 36 

9 臺北市 中山區 21 

10 臺北市 士林區 13 

11 臺北市 文山區 21 

12 臺北市 士林區 20 

13 屏東縣 屏東市 44 

14 新竹縣 竹北市 6 

15 臺南市 東區 21 

16 臺北市 大同區 12 

17 臺北市 中山區 9 

18 臺北市 大安區 13 

19 臺北市 松山區 5 

20 臺中市 潭子區 20 

21 臺北市 中正區 10 

22 臺北市 大同區 17 

23 臺北市 大安區 8 

24 高雄市 鼓山區 7 

25 臺北市 松山區 10 
26 高雄市 苓雅區 10 
27 臺北市 士林區 16 
28 臺北市 士林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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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行政區 辦理說明會場次 參與人次 

29 桃園市 龜山區 59 
30 新北市 三重區 4 
31 臺北市 松山區 10 
32 臺北市 大安區 15 
33 臺北市 大安區 7 
34 臺北市 大安區 16 

總計 633 

 

(2) 規劃辦理階段性補強鄰里說明會，宣導階段性補強設計施工、補助法

規、申請流程解說與地震保險或政府相關補助政策宣導等相關事宜。 

為協助貴署與地方政府推廣階段性補強計畫，專案辦公室規劃成立輔

導團隊 B，期望深入鄰里，說明階段性補強設計施工、補助法規、申

請流程解說與包租代管等內容，且已於北、中、南共成立 4 個輔導團

隊 B，其單位名稱如表 27 所示，規劃鄰里說明會議程如下表 28 所示，

截至目前，已辦理 38 個場次，預計辦理 3 場次，共 41 場次，總參與

人數為 1,594 人，如表 29 所示。 

表 27  輔導團隊 B 名單 
編號 單位名稱 

1 皇家長榮有限公司 

2 中華民國韌性發展協會 

3 國立高雄大學 

4 嘉暘開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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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鄰里說明會議程 

 

表 29  說明會 B 場次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辦理說明會場次 參與人次 

1 臺北市 大同區 40 

2 屏東縣 屏東市 40 

3 新北市 五股區 76 

4 新北市 永和區 36 

5 桃園市 八德區 32 

6 桃園市 桃園區 34 

7 新北市 永和區 41 

8 臺北市 中正區 39 

9 桃園市 八德區 49 

10 桃園市 桃園區 32 

11 桃園市 桃園區 38 

12 臺北市 文山區 35 

13 桃園市 八德區 35 

14 桃園市 八德區 40 

時間 課程 來賓/講員 

14:00-14:25 
補強做得好，地震少煩惱 

(地震知能、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簡介

與申請補助流程) 

國立高雄大學 
吳明淏教授 

14:25-14:50 
耐震階段性補強如何改變我的家？ 

(耐震階段性補強設計工法與案例分享) 
國立高雄大學 
吳明淏教授 

14:50-14:55 休息時間 

14:55-15:20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333 

「房東加入-3 稅有減免、3 費有補助、

3 年有管理」 

中迪房屋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 
周旻靜經理 

15:20-15:30 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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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行政區 辦理說明會場次 參與人次 

15 高雄市 左營區 38 

16 高雄市 橋頭區 40 

17 高雄市 彌陀區 43 

18 高雄市 永安區 42 
19 高雄市 左營區 42 
20 高雄市 楠梓區 38 
21 高雄市 鼓山區 39 
22 高雄市 苓雅區 43 
23 高雄市 前金區 42 
24 高雄市 鳳山區 37 
25 高雄市 新興區 43 
26 臺南市 仁德區 34 
27 桃園市 觀音區  76 
28 雲林縣 斗六市 41 
29 桃園市 楊梅區 76 
30 臺南市 永康區 39 
31 臺南市 永康區 47 
32 臺南市 歸仁區 36 
33 桃園市 中壢區 36 
34 臺南市 中西區 44 
35 桃園市 中壢區 47 
36 高雄市 阿蓮區 35 
37 臺南市 仁德區 33 
38 桃園市 中壢區 36 

總計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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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立高雄大學】辦理說明會概況 

 
b. 【韌性城市發展學會】辦理說明會概況 

 
c. 【嘉暘開發有限公司】辦理說明會概況 

 
d. 【皇家長榮發展有限公司】辦理說明會概況 

圖 27  輔導團隊 B 說明會辦理概況 

4. 建置與製作線上教學資源 

(1) 錄製線上階段性補強作業講習及專業技術人員教育訓練之教學課程，

通過推廣講習課程人員應核發參訓證明文件。 

本中心於 108 年度計畫執行時部分的說明會與講習會時，因受到疫情

關係之影響而取消辦理。經檢討後將改以線上教學課程之方式作為輔

助，亦可因應現代化多媒體科技發展的社會，提供多元的講課方式，

以吸引不同年齡層的民眾，亦可降低想參與者因舉辦場次受時間與地

點之故無法配合的情況。因此，專案辦公室於 109 年 9 月 30 日前開

始製作影片內容，將於 109 年 12 月 04 日前完成相關數位教學課程影

片，並上傳至中華開放教育平台。針對專業人員需自行上教學平台註

冊帳號，並須於 2 週內觀看完成共 3.5 小時之課程，其課程內容為私

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之計畫簡介、階段性補強補助申請流程、階

段性補強評估設計流程、階段性補強示範案例介紹及階段性補強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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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專案辦公室會定期驗收審核學員於上課中填答問題之狀

況，若通過測驗，將核發參訓證明；若未通過測驗，由本中心寄發 E-

Mail 通知，要求專業人士於 1 周內補課，於再次審核通過後核發參訓

證明。 

(2) 錄製線上階段性補強推廣宣導說明會之教學資源，提供民眾可於線上

觀看說明會之相關課程。 

針對一般民眾之階段性補強說明會課程，規劃課程內容與現場說明會

之內容一致，包含地震防災知能、補強做得好地震少煩惱（階段性補

強計畫簡介與補助申請流程）、耐震階段性補強如何改變我的家（耐震

階段性補強設計工法與案例分享）等，其課程內容約為 1.5 小時，於

教學平台註冊帳號後即可免費觀看課程。上述 2 項線上教學資源製作

之概況如下圖 28 所示。 

  
a. 【作業技術講習會】 b. 【民眾說明會】 

圖 28  線上教學資源錄製概況 

5. 配合貴署及地方政府需求，受邀出席相關說明會或講習會，協助宣導

說明階段性補強設計、補強工法、補助法規與申請流程解說等事宜。 

專案辦公室與貴署一直保持密切之聯繫與合作，並積極配合貴署需求

推動耐震階段性補強，於 109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為期三天假台北市

花博公園爭豔館，協助辦理照顧科技產業論壇，於活動攤位宣導私有

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奈震一家-耐震 a+守護你的家臉書粉絲團專頁等

相關業務，讓參與民眾更加了解階段性補強重要性與建築物安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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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為期三天活動之照片如圖 29 所示： 

  
a. 11 月 3 日活動現況 b. 11 月 4 日活動現況 

  
c. 11 月 5 日內政部花次長敬群蒞

臨攤位 

d. 11 月 5 日營建署吳署長欣修蒞

臨攤位 

 
e. 11 月 5 日活動現況 

圖 29  台北市花博公園爭豔館照顧科技產業論壇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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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業技術支援 

國震中心過去多年已經累積相當多的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並已經陸續

完成校舍建築結構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手冊(第一~三版)，如圖 30 所示；而

目前正辦理執行貴署委託之「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

劃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所研修之的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 2019)業已完成期中報告，如圖 7 所示；此外，國震中心亦於

109 年 4 月完成最新一版本之台灣結構耐震詳細評估與補強技術手冊

(TEASPA 4.0)，TEASPA V4.0 版除了更新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外，亦與中興

工程顧問社合作開發線上服務網頁，可提供專業人士直接於網站上於網站

線上分析使用，如圖 31 所示。由此可知，國震中心已充分具備開發評估與

補強工具及編撰手冊之的能力，能提供貴署、各地方政府、專業技師與一般

民眾等不同對象專業的技術支援。 

 
圖 30  校舍建築耐震評估與補強技術手冊(第一~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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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ASPA 4.0 技術手冊 b. TEASPA 4.0 線上服務網頁 

圖 31  TEASPA 4.0 技術開發 

 

1. 配合貴署實際執行需要檢討修正木、磚構造及其他特殊構造建築物耐

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國震中心於 107 年 3 月受貴署委託，發展木、磚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表(如表 30 與表 31 所示)，而後亦經三次研討會廣收各界專

業人士之意見並彙整(研討會之辦理情形如圖 32 所示)。然私有建築

物之構造型式與構造類別眾多，現有之磚、木構造建築物評估方法可

能無法完全涵蓋所有建築物，國震中心將配合貴署實際執行推動之需

求，協助檢修木、磚構造及其他特殊構造建築物初步評估表，視情況

可輔以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廣收納各界意見，俾利於私有建築物

之耐震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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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木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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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磚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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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7 年 10 月 27 日場次 

 
b. 108 年 02 月 21 日場次 

 
c. 108 年 03 月 07 日場次 

圖 32  木、磚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推廣研討會 

 

另外，本計畫主持人邱聰智博士於 109 年 11 月 17 日、11 月 23 日、

11 月 26 日配合貴署擔任「磚、木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理論

背景說明」課程之主講人，授課地點分別假北區-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中區-國立中興大學、南區-高雄市文化中心圖書館等 3 場次，授課對

象為：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建築師、評估機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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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與 PSERCB 操作人員等，參與人員非常踴躍，其講習會相

關照片如圖 33 所示。 

  
a. 109 年 11 月 17 日場次 

  

b. 109 年 11 月 23 日場次 

  

c. 109 年 11 月 26 日場次 
圖 33  磚、木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理論背景說明課程 

 

2. 配合階段性補強需求修訂階段性補強設計參考書圖 

依據國震中心「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專業技師於執行補



60 

 

強設計時，須依不同地質條件考量、建築物整體規劃等因素而設計。

因此專案辦公室研擬提供不同補強工法之參考圖說供專業技師參採，

並且持續檢視滾動修正，以提升階段性補強之推動。目前已研擬之補

強工法設計參考圖說包含：鋼筋混凝土擴柱補強、鋼筋混凝土翼牆補

強、鋼筋混凝土牆補強、外加構架補強以及開口鋼筋混凝土牆補強，

其補強工法示意圖可詳附錄九。 

3. 研修階段性補強設計單價與施工預算單價參考標準 

由國震中心受教育部委託，從民國 98 年起執行「加速高中職及國中

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至今已長達近 10 年，期間蒐

集彙整大量校舍補強設計與工程相關資料，可知校舍設計監造費平均

約為每平方公尺 138 元，而工程單價約為每平方公尺 3,200 元。 

此外，目前國震中心已完成五棟階段性補強之示範案例補強設計，分

別位於花蓮縣 3 件、臺北市 1 件與臺南市 1 件，其中花蓮縣 2 件已完

工驗收，另外 1 件正積極進行施工；臺南市 1 件已完工驗收正進行補

助款申請中；專案辦公室分別彙整計算營建署委託「單棟大樓階段性

補強技術手冊及示範案例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中示範案例之技

師報價之平均單價計算，以及彙整目前專案辦公室進行技術審查中之

案例，作為參考研擬計算方式，如表 32 所示。 

案例種類涵蓋不同形式之住宅與商業店鋪建築，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

性。若以施作層樓地板面積作為基準，示範案例平均的工程單價約為

每平方公尺 3,400 元，與校舍的工程單價費用接近，尚屬合理。然而

實際設計住宅審查案例由設計技師回報，以每平方公尺 4,000 元作為

工程單價略顯不足，爰此將於 109 年 12 月 3 日專家學者諮詢會議討

論後，將進一步彙整資料納入統計分析滾動修正內容，作為更為精確

之單價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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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示範案例之以及審查中案例補強工程設計單價與施工預算單價 

案

例 
補強

目標 
補強 
樓層 補強面積(𝒎𝒎𝟐𝟐) 

設計監造費 
(元) 

施工費用 
(元) 

設計監造

及施作層

面積單價 
(元/m2) 

一 A 1F 531.4 250,732 1,481,000 3,260 
二 A 1F 690.5 540,000 2,550,311 4,475 
三 B 1F-6F 2304.7 471,640 7,510,343 3,442 
四 B B3F-8F 9772.0 600,000 10,096,000 6,188 
五 A 1F 330.3 292,000 1,750,000 1,125 
六 A B1-1F 525 300,000 3,536,375 7,307 
七 B B1-3F 364 399,255 4,319,134 12,963 

平均單價  5,537 

 

4. 辦理階段性補強補助宣導、工法技術推廣、手冊研修、審查作業等之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第 2 階段工作期間專案辦公室預計於 109 年 12 月 3 日舉辦一場專家

學者諮詢會議，相關會議資訊彙整如表 33 所示，會議通知單如圖 34。

本次專家學者諮詢會議的議題討論重點分別為研擬階段性補強設計

及監造、施工經費單價參考標準以及建築物採 TEASPA 4.0 進行耐震

評估之性能準則，會議的照片如圖 35 所示，專案辦公室將會於期末

報告彙整本次會議之會議結論，作為後續調整相關工作業務執行方式

與修改參考設計單價之依據，並建請貴署作為參考，以利增進後續階

段性補強之推動。 

表 33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概況整理 
場次 日期 地點 主持人 指導長官 

1 109 年 12 月 3 日 臺北 國震中心 
黃世建主任 

貴署管理組 
陳志銘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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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通知 

 

 

圖 35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照片 

5. 研修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提供相關專業技術協助 

本中心將持續維護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與 TEASPA 4.0 耐震詳細評估

之側推分析軟體，TEASPA 4.0 已於本年度 8/27 於國震中心進行內部

之發布會(圖 36)，說明 TEASPA 4.0 之改版內容及線上服務網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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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線上服務網頁亦已上線供業界使用。本中心將透過電話或線上

服務網頁解答專業技師關於 TEASPA 4.0 線上服務網頁使用、技術手

冊說明與其它相關之問題。根據專業人士之反饋與建議，視情況召開

TEASPA 4.0 之說明會或專家學者諮詢會議，作為本計畫第 3 階段時

研修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之依據。 

  
a. TEASPA 4.0 技術手冊簡介 b. 線上服務網頁使用說明 

圖 36  線上說明會之上課流程 

 

四、 專業審查作業 

 依據「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建築物耐

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中第十條「申請人進行階段性補強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規定，耐震評估及補強設計應進行審查，以確保其成果。為確保私有建

築物階段性補強之品質，應於甲方(業主)與乙方(承攬廠商)中間增加一個專

業第三方的角色，即為審查委員。審查委員之目的在於專業技術的審查監督

與甲、乙雙方之間的溝通協商橋梁，以利階段性補強作業之進行。為此，國

震中心已研擬審查作業流程與其相關審查作業文件、審查委員資料庫、階段

性補強設計單價與施工預算單價參考標準、「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委

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契約範本」與「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工程採購契約

範本」，以利後續有效推動專業審查機制，詳述如下： 



64 

 

1. 擴充階段性補強審查委員資料庫 

審查人力庫由國內各大專院校土木、營建、建築相關系所之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以及於專業領域具豐富經驗的技師以及建築師等組成，將

建置 20 人以上審查委員資料庫。故國震中心持續建置階段性補強審查

委員資料庫與擬訂階段性補強設計審查注意事項，詳述如下： 

國震中心研擬之審查人力庫，組成可分為國震中心之耐震補強相關專業

之研究員、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教授以及各專業技師與建築師公會之推薦

審查委員名單，其詳細資格需具以下條件之一： 

(1) 曾任或現任合法立案研究機構專職助理研究員以上，且具結構相關研

究經驗 2 年以上者。 

(2) 曾任或現任大專院校土木相關系所助理教授以上，且教授結構相關課

程 2 年以上者。 

(3) 已執業之結構技師、土木技師或建築師，且具結構或建築設計 4 年以

上經驗者。 

專案辦公室參考「加速高中職及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

建計畫」之審查人力庫，截至上期計畫已完成 51 人規模之建置，並於本

期第二階段計畫增加 16 人中，總共 67 其人員的組成：國震中心 7 人、

學者 24 人、專家 36 人，如表 34 所示，隨著階段性補強之計劃推動，

彙整廠商與地方政府等各方意見後，滾動式修訂更妥適之人選，已於本

階段修正建置完成。 

表 34  階段性補強審查委員資料庫建置名單 
項次 委員 重要經歷 類別 

1 黃世建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中心 

2 鍾立來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中心 

3 葉勇凱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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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 重要經歷 類別 

4 林克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暨研究所合聘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心 

5 柴駿甫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 中心 
6 簡文郁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心 

7 蔡克銓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心 

8 廖文義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教授 學者 
9 邱建國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暨研究所教授 學者 
10 宋裕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教授兼工程學院院長 學者 
11 周中哲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兼任工學院副院長 學者 
12 徐輝明 國立東華大學副校長 學者 
13 張景鐘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 學者 

14 姚昭智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規劃設計學院副院長 學者 

15 郭世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 學者 
16 杜怡萱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學者 

17 江文卿 大漢技術學院土環系副教授 
花蓮縣政府建設局建築管理課課長 學者 

18 黃昭勳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系副教授 學者 
19 詹添全 中國技術學院建築工程系副教授(退休) 學者 
20 凃耀賢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副教授(退休) 學者 
21 李翼安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系助理教授 學者 
22 翁駿民 國立中興大學 副教授 學者 
23 卜君平 私立逢甲大學 教授 學者 
24 彭瑞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教授 學者 
25 賴國龍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副教授 學者 
26 劉光晏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系副教授 學者 

27 周煌燦 私立正修科技大學 副教授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常務理事 學者 

28 蔡孟豪 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副教授 學者 
29 張錦峯 財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30 莊均緯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31 蔡明文 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32 張荻薇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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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 重要經歷 類別 
33 江世雄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34 蔡榮根 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35 藍朝卿 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理事長、 
藍朝卿結構土木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專家 

36 婁光銘 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37 鄭宜平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鄭宜平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專家 

38 黃秀莊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39 洪廸光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40 韋多芳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專家 
41 吳亮宇 鴻碩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專家 
42 陳澤修 陳澤修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專家 
43 許中光 許中光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專家 
44 萬俊雄 鴻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技師 專家 
45 蘇模原 震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技師 專家 
46 陳柏元 陳柏元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專家 
47 趙永悌 趙永悌結構技師事務所技師 專家 
48 鄧凱文 力行佳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技師 專家 
49 鄭智元 永創土木技師事務所 技師 專家 
50 余孟謙 謙和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 技師 專家 
51 楊智斌 翔威結構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專家 
52 杜功仁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暨建築研究所系主任 學者 
53 吳明淏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系主任 學者 
54 陳景文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名譽教授 學者 
55 黃昭琳 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常務理事 專家 
56 陳伯炤 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陳伯炤 理事長 專家 
57 林育信 台中市土木技師公會 常務理事 專家 
58 許庭偉 大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負責人 專家 
59 蔡萬來 大連結構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專家 
60 施忠賢 施忠賢結構技師事務所 負責人 專家 
61 林建全 林建全土木結構技師事務所負責人 專家 
62 洪志評 泰安土木結構大地聯合技師事務所 負責人 專家 
63 徐明清 進佶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 專家 
64 邱祐華 安品土木技師事務所 負責人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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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員 重要經歷 類別 
65 陳孟志 陳孟志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專家 
66 蔡惠任 任陞建築師事務所 負責人 專家 
67 蔡得時 財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 監事 專家 

 

2. 執行階段性補強設計專業審查制度 

國震中心已研擬包含「階段性補強設計審查作業流程」，如圖 37 所示；

「階段性補強設計審查注意事項」，詳附錄十之 1；「建築物結構耐震

補強設計審查表」，詳附錄十之 2；以及「審查重點及成果彙整表」，

詳附錄十之 3。已於 109 年 5 月 18 日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研議定

案。其中，「階段性補強設計審查作業流程」說明執行階段性補強設

計專業審查制度應辦流程，首先設計廠商須於設計完成後函文國震中

心申請辦理審查，後由國震中心安排時程與場地，並通知審查委員、

設計方、社區以及地方政府出席，最後審查通過後由國震中心核發通

過公文。此外，計畫前期預計由專案辦公室自行辦理審查作業，待累

積經驗後確認審查機制運作順暢，於計畫後期可訓練審查輔導團隊協

助辦理審查作業，於北區、中區、南區及東區分區辦理審查，以大幅

增進計畫推動效率。 

關於審查作業，應由審查人力庫挑選審查委員執行審查，若同一案有

兩次審查，其兩場審查應儘量由相同委員執行。每場次設有至少三名

審查委員，其中一名審查委員擔任主筆，負責彙整各審查委員之意見，

並製作審查會議紀錄與審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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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階段性補強設計審查作業流程圖 

 

3. 辦理補強設計審查會議 

為確保設計審查之品質以及審查流程之順暢，專案辦公室辦理補強設

計審查之會議；於審查會議中審查委員提供之意見更能協助確保審查

內容之正確性，其審查會議結束後由設計單位逐條回覆委員意見，確

認各委員意見皆有修正後將由會議召集人確認其補強設計審查無誤

後，再由專案辦公室發出審查通過公文。截至目前設計審查案件共有

三件審查中，詳見表 35。會議照片如圖 38 所示。 

表 35 案例設計審查進度 
案例 縣市 辦理審查日期 審查進度 

1 臺北市 109 年 7 月 1 日 待審查委員回覆意見 

2 臺北市 109 年 8 月 17 日 
109 年 10 月 14 日(複審) 通過公文擬定核發中 

3 臺南市 109 年 10 月 28 日 待審查委員回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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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臺北市  案例二 臺北市  

 
案例三 臺南市  

圖 38  案例設計審查會議照片 

 

五、 創意回饋 

1. 階段性補強推動宣導影片 

 專案辦公室為有效推廣宣傳階段性補強，彙整 108 年計畫相關成果，

製作成宣導短片，以微電影之拍攝形式與手法呈現，設計影片片長約為 3 分

鐘。故事線以愛情為主軸，以已竣工之示範案例一作為主體，希望透過不同

的創意想法與柔性表達方式，展現出階段性補強之重要性，相關影片展示如

圖 39 所示。劇情講述歷經 921 大地震的女主角，對地震具有恐懼與害怕，

從學生時期與充滿熱血的男主角在一起後而分手，直到出社會後兩人經歷

了許多年再度於餐廳重逢，在相處過程中女主角發現男主角為了自己默默

的付出許多與從事耐震補強相關工作，並耐心及細心地向女主角說明耐震

補強，漸漸解除對地震的恐懼與不安，也因為男主角的守護與等待，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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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角，最終成功收穫了美滿愛情。 

  
a. 微電影影片 1 b. .微電影影片 2 

  
c. 微電影影片 3 d. 微電影影片 4 

圖 39  「依然是你」微電影 

 

2. 3D 模型多媒體輔助教材 

 為有效推廣階段性補強專業技術與教育講習，使專業人士、地方政府承

辦人員與民眾瞭解階段性補強之相關計劃流程、補助、工法技術等內容。 

使其加強宣導品質與讓各界能更容易吸收相關資訊，為此，專案辦公室製作

適用於手機、平板（Android、iOS）與個人電腦（Windows）等裝置之「3D

模型多媒體輔助教材」，且 3D 模型介面具備完整的導覽與觀閱模型功能，

包含選取、拖曳、移動、旋轉、調整遠近與觀看模型內部之空間等動作，讓

使用者於操作介面中，針對 4 樓(無電梯)與 8 樓(有電梯)之建物分別進行階

段性補強 A 與階段性補強 B 之補強工法，遊戲呈現畫面如圖 40 所示，包

含擴柱、翼牆、剪力牆、鋼斜撐、外加構架、電梯核心牆等補強工法與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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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操作，已於 109 年 11 月 19 日招開驗收會議，預計請廠商於 109 年 12 月

10 日修正完成，並將上架於 Google Play 與 APP Store 提供給大眾進行下載

使用。 

  
a. 遊戲畫面 1 b. 遊戲畫面 2 

  
c. 遊戲畫面 3 d. 遊戲畫面 4 

  
e. 遊戲畫面 5 f. 遊戲畫面 6 

圖 40  「3D 模型多媒體輔助教材」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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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與建議 

專案辦公室依據本案工作任務規劃分為四大項目，分別為行政作業與資

訊管控、教育推廣講習活動與宣導、專業技術支援以及專業審查作業。第 2

階段，針對管控的部分，專案辦公室依據貴署提供之初評清單及快篩資料，

經過篩選機制與整理，彙整成 Excel 表格，並依據各縣市區分清單控管，提

供給貴署轉知民眾，期提升民眾申請階段性補強之意願。另定期追蹤管控與

更新管控表，並且定期提供給貴署；針對宣導的部分，專案辦公室業已完成

維護與增加網頁內容與更新文宣摺頁、靜態懶人包並出刊電子報等工作；針

對教育推廣講習部分，業於全臺北、中、南、東共辦理 5 場作業技術講習

會，與 2 場示範例現地觀摩活動；針對民眾說明會與鄰里說明會部分，已成

立輔導團隊 A 與 B，分布於各縣市以增進辦理說明會之成效；針對技術支

援部分，已完成「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期中報告，並且已完成

TEASPA 4.0 線上分析網頁，提供給專業人士參考使用。最後彙整私有建築

執行耐震階段性補強進度，於花蓮縣計 2 棟與臺南市 1 棟，共計 3 棟已竣

工；於花蓮縣 1 棟施工中；累計輔導完成階段性補強設計共計 7 件；累計

完成補助核定申請共計 9 件：臺北 2 件、新北 1 件、屏東 1 件、臺南 2 件、

花蓮 3 件。 

一、 執行進度彙整與執行進度甘特圖 

 專案辦公室依據貴署於本案第 2 階段召開之「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

專案辦公室」工作會議進度列管表，彙整本案執行進度如表 36 所示。此外，

專案辦公室就目前執行進度與第 3 階段後續工作之期程規劃，繪製執行進

度甘特圖如表 37 所示。 

表 36  執行進度彙整表 

期別 各期重點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參考

頁碼 

第一期 
自簽約之次日起 10 日曆

天內提出工作計畫書 10
1.專案辦公室已於 109 年 6 月

18 日函送工作計畫書。（國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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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各期重點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參考

頁碼 

份及電子檔 1 份，並函送

本署。 
授震建字第 1090602465 號） 
2.貴署已於 109 年 6 月 24 日同

意 備 查 。 （ 營 署 管 字 第

1091132529 號函） 

第二期 

(一)完成期限： 
於 109 年 12 月 05 日前完

成。（自簽約之次日起 180
日曆天） 

如本期中報告書，依合約辦理。 

- 

(二)工作內容： 
1.彙整私有建築物之快

篩、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

等資料進行風險度分析 

已完成初評清單及快篩資料，經

過篩選機制與整理，彙整成

Excel 表格，提供貴署控管與通

知民眾。 

p.14-
24 

2.彙整階段性補強技術、

工法、補助資訊及執行成

果之電子報。 

已撰寫完成 1 期電子報，並公布

於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

資訊網。 

p.26-
27 

3.維護更新階段性補強

資訊網頁 
已完成更新與維護網頁內容。 

p.27-
31 

4.辦理全國階段性補強

作業講習及專業技術人

員教育訓練 10 場、觀摩

活動 3 場 

1.已分別於 109 年 9 月 2 日、9
月 8 日、9 月 16 日、11 月 21
日、11 月 28 日舉辦共計 5 場作

業技術講習會，講習內容為階段

性補強行政作業流程說明、評估

與補強流程以及施工案例介紹。 
2.分別於 7 月 9 日及 10 月 19 日

於花蓮縣與臺南場次舉辦耐震

階段性補強現地觀摩活動。 

p.31-
35 

5.數位宣導說明會教材

(課程應錄製 3 場以上) 
已完成線上教學影片 6 堂課錄

製預計 12 月上線。 
p.51-

52 

6.擴充階段性補強審查

委員資料庫 
於第 2 階段擴充建置 15 位具有

相關專業領域之審查委員，後續

p.6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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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別 各期重點工作項目 辦理情形 參考

頁碼 

滾動式修訂更妥適之人選，並於

第三階段修正建置完成。 

7.專家學者諮詢會議（每

場次至少邀集專家學者 5
人次進行與談）。 

於 109 年 12 月 3 日辦理 1 場專

家學者諮詢會議。 p.67-
68 

(三)交付文件： 
期中報告書 35 份及電子

檔 1 份。 

依合約辦理。 
- 

 

表 37  執行進度甘特圖 
時程規劃 

 
 
     工作項目 

109 年 110 年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 第 1 階段： 
1. 擬訂工作計畫書(10 日)   
 第 2 階段： 
(一) 協助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評

估與階段性補強作業 
1. 彙整階段性補強資料與分析

相關統計資料，提供決策所

需之資訊，並定期提供資料

予貴署「私有住宅建築物實

施耐震能力評估資訊管理系

統」資料庫 

       

2. 配合貴署實務執行需要檢討修

正木構造、磚構造及其他特殊

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表 

       

3. 配合階段性補強需求修訂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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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 
 
 
     工作項目 

109 年 110 年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性補強設計參考書圖、補強工

程契約書範本、監造計畫書等

參考文件，並協助貴署解釋階

段性補強作業相關內容 
4. 研修階段性補強設計單價與施

工預算單價參考標準        

5. 協助貴署管控各地方政府辦理

進度及提供專業諮詢，並參與

貴署相關進度列管會議 
       

6. 配合辦理推動耐震評估及階段

性補強等相關工作所需協助事

項，並提供專業諮詢意見或其

他應辦行政事務 

       

7. 修正及維護階段性補強推廣網

頁，並將階段性補強技術手

冊、宣導文宣、階段性補強設

計參考書圖文件、補強工程契

約書範本等資料放置於網頁

上，提供民眾及專業人員參閱

下載使用 

       

8. 辦理階段性補強補助宣導、工

法技術推廣、手冊研修、審查

作業等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二) 協助彙整各縣市地方政府所

轄私有建築物之快篩、初步

評估與詳細評估等資料，檢

討耐震設計規範之高震區與

鄰近近斷層等資料進行風險

度分析，作為貴署相關決策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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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 
 
 
     工作項目 

109 年 110 年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三) 擴充階段性補強審查委員資

料庫        

(四) 執行階段性補強設計專業審

查制度        

(五) 辦理全國階段性補強作業講

習會及專業技術人員教育訓

練 5 場以上 
       

(六) 成立輔導團隊推廣宣導階段

性補強        

(七) 配合貴署需求製作線上教學

資源        

(八) 研修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

提供相關專業技術協助        

(九) 配合貴署及地方政府需求，

推動各縣市耐震階段性補強

之設計或施工示範例，舉辦

觀摩活動，使當地民眾能更

直接了解補強後之成果 

       

 第 3 階段： 
(一) 協助推動私有建築物耐震評

估與階段性補強作業 
1. 彙整階段性補強資料與分析相

關統計資料，提供決策所需之

資訊，並定期提供資料予貴署

「私有住宅建築物實施耐震能

力評估資訊管理系統」資料庫 

       

2. 配合貴署實務執行需要檢討修

正木構造、磚構造及其他特殊

構造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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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 
 
 
     工作項目 

109 年 110 年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3. 配合階段性補強需求修訂階段

性補強設計參考書圖、補強工

程契約書範本、監造計畫書等

參考文件，並協助貴署解釋階

段性補強作業相關內容 

       

4. 研修階段性補強設計單價與施

工預算單價參考標準        

5. 協助貴署管控各地方政府辦理

進度及提供專業諮詢，並參與

貴署相關進度列管會議 
       

6. 配合辦理推動耐震評估及階段

性補強等相關工作所需協助事

項，並提供專業諮詢意見或其

他應辦行政事務 

       

7. 修正及維護階段性補強推廣網

頁，並將階段性補強技術手

冊、宣導文宣、階段性補強設

計參考書圖文件、補強工程契

約書範本等資料放置於網頁

上，提供民眾及專業人員參閱

下載使用 

       

8. 辦理階段性補強補助宣導、工

法技術推廣、手冊研修、審查

作業等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二) 協助彙整各縣市地方政府所

轄私有建築物之快篩、初步

評估與詳細評估等資料，檢

討耐震設計規範之高震區與

鄰近近斷層等資料進行風險

度分析，作為貴署相關決策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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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規劃 
 
 
     工作項目 

109 年 110 年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三) 擴充階段性補強審查委員資

料庫        

(四) 執行階段性補強設計專業審

查制度        

(五) 辦理全國階段性補強作業講

習會及專業技術人員教育訓

練 5 場以上 
       

(六) 成立輔導團隊推廣宣導階段

性補強        

(七) 配合貴署需求製作線上教學

資源        

(八) 研修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及

提供相關專業技術協助        

(九) 配合貴署及地方政府需求，

推動各縣市耐震階段性補強

之設計或施工示範例，舉辦

觀摩活動，使當地民眾能更

直接了解補強後之成果 

       

 計畫報告繳交： 
1. 工作計畫書 

依合約規定之截止日前提送 
2. 期中報告書 
3. 期末報告書 
4. 結案報告書 

 

二、 結論與建議 

 於第 2 階段執行期間，專案辦公室承上期計畫辦理迄今，已辦理多次

耐震階段性補強說明會、作業技術講習會與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從一般民眾、

建築師與土木、結構技師等專業人士、地方政府承辦人員等各界蒐集相關問

題與意見回饋，此外，專案辦公室亦研析包含美國舊金山、日本大阪與紐西



79 

 

蘭等國家之耐震補強政策，期能從中吸取更多經驗，改善耐震階段性補強計

畫未來之推動方式。彙整相關建議供貴署參考如下： 

 建議一： 

儘速發佈 108 年「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修正草案，第 8 章第 8.5 節

排除弱層之補強規定。 

 說明： 

執行計劃期間，專業技師及建築師多次反應需有執行階段性補強之法源依

據不足，一般民眾難以區分完整補強與階段性補強之差異。現階段係依照營

建署修訂之「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與國震

中心之「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待 108 年「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及解說」修正草案正式通過後，應較能解除專業人士之疑慮。 

 建議二： 

放寬相關建管法令，避免施行階段性補強時窒礙難行。 

 說明： 

目前各地方政府對於減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與設計監造之簽證者之要求與

相關規定不盡相同，可能降低民眾申請意願與專業人士承攬意願。專案辦公

室目前係加強與地方政府以及民眾之溝通，作為彼此之橋梁，然為了加速計

畫後續推行，仍建議貴署能透過中央之公權力研擬明確方案，在不影響消防

與其它安全原則下，適當放寬相關法令以利各縣市推動。 

 建議三： 

研議耐震補強後告示機制，建立補強建築物之價值以提升民眾意願。 

 說明： 

建議可仿校日本與紐西蘭適當針對已補強之建築物建立相關告示認證機制，

加強民眾防災意識正確觀念，並且於不動產移轉時將補強後相關資料列入

應揭露文件之項目，鼓勵民眾辦理補強。 

 建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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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推動耐震補強促進條例，以完備耐震補強法源依據。

說明：

由於私有建築物進行補強涉及人民財產的權利與義務，應以法律訂定之。以

長久而言，建議仍應仿效國外耐震補強政策，盡速研議推動耐震補強促進條

例以完備整體制度推動，授予前述耐震設計規範、建築法令修改、不動產交

易揭露資訊及融資貸款等法源依據，使得地方政府、專業公會團體、專業技

師與建築師、乃至民眾皆有法可循，才能達成全面提升全國私有建築物耐震

能力之目標。

以上建請貴署參考，以利後續推動階段性補強計畫之目標。綜上所述，專案

辦公室依據本案契約中第 2 階段之相關工作業務要求，於四大工作要項皆

如期、如實、如質地完成。後續國震中心將持續與貴署合作，以加速推動私

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為首要目標，協助民眾改善居住安全，全力以赴完

成第 3 階段任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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